
 —1— 

药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ѿȁ   ↕ 
1.2020 年立项的院级教改课题在药学院领导下实行管理，委

托学院教学委员会及外聘专家，对项目研究进行指导、检查和鉴

定和综合管理。 
2.为做好药学院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的管理工作，加强课

题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，提高研究质量，培育优秀教学成果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ԋȁ ҍ  

3.药学院课题的管理实施通报制度，督促教改课题的研究按

时保质顺利完成。 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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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提前鉴定结题。 
8.教改课题实行主持人负责制。主持人的贡献应在结题成果

中占有显著份额。如遇主持人退休、调离或其他特殊情况确需变

更者，由原主持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签字、教研室主任审核，并报

教学办同意后调整。否则该课题不予结题。 
9.教改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 2 年。对下列情况将予以通报： 
（1）有特殊情况确需延期的课题，须由课题主持人提出书

面申请，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，并明确具体结题时间，教研室主

任审核签字，经教学委员会审定，同意后延期。但总研究时间最

长不得超过 4 年； 
（2）未按期完成课题研究者，课题主持人不得参加下一轮

院级教改课题申报； 
（3）未按规定及时鉴定结题者或超过最长时间仍未结题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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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重点课题开题报告》（附表 1，简称《开题

报告》），并向教学办报送《开题报告》纸质版和电子版。为便于

比对，应提交课题申报时的《药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

申请表》（简称《申请表》）纸质版和电子版。 
省教改重点课题立项满 1 年，课题主持人应认真填写《江苏

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重点课题年度报告》（附表 2，简称《年

度报告》），并向教学办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。 
13.教学办组织教学委员会对教改课题实行过程性评价检查

制度，按照开题报告→年度报告→专家评价的程序，进行动态化

监控。分类别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教改课题的进展以及可持续

性进行科学评价。 
评价内容包括：是否完成课题《申请表》中的研究目标和任

务，对研究成果在改革创新、实践效果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等方

面进行综合评价。 
14.教学办对教改课题的进展情况实行通报制度，将在药学

院网站分批次通报开题情况，及时联络未按期开题的课题，督促

其尽快开题。同时，将在药学院网通报已通过年度报告评价的教

改课题。 
ȁ ҍ  

15. 教改课题申请鉴定结题的条件有： 
（1）完成课题《申请表》中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，

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； 
（2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（南京中医药大学为第一署名

单位）发表教学核心期刊论文 1 篇或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成功

申报校级以上各教改课题公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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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着力反映和解决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、难点和

热点问题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ᡉ씀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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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未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（南京中医药大学为第一署

名单位）发表教学核心期刊论文 1 篇或未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前成功申报校级以上各教改课题公示； 
（5）其他不符合结题条件的。 
19.教改课题鉴定结题工作由药学院组织，并提出专家组建

议名单，教学委员会审定或派员参加。专家组成员应具备高级职

称，一般 5 人，由校内、外专家组成，专家组组长必须由资深专

家担任。 
20.教改课题鉴定结题主要采用专家会议评审方式。 
21.专家评审坚持公平公正、分类评审的原则。评审标准包

括成果内容、成果形式、创新突破、应用情况、推广价值、发表

教改论文等。 
22.专家评审鉴定意见应包括： 
（1）是否完成《课题申请书》中的研究目标和任务； 
（2）对成果水平的定性评议意见，尤其突出对改革创新、

实践效果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评价； 
（3）是否同意结题； 
（4）对课题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凡未通过成果鉴定的课题，课题组应进一步深化课题研究，

待符合条件后再重新申请专家鉴定，或完善材料、补齐手续，进

入下一轮的成果评审程序。 
23.通过成果鉴定并经审核验收后，同意结题者，才算真正

结题，整个课题研究的任务方可完成。教学办在药学院网上通报

已完成鉴定结题的名单。 
Έȁ  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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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本办法经药学院教学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、药学院院务

会会议批准通过，自颁布之日起试行。 
25.本办法解释权归药学院教学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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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 

药学院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重点课题 

开 题 报 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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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药学院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 

年 度 报 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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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药学院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 

成 果 鉴 定 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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